

项目绩效自评表


	计划类别
	
	项目类别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
	
	推荐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执行处室
	
	执行期限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资金（万元）
	—
	项目    预算数
	预算    调整数
	预算执行数
	执行率(预算执行数/(项目预算数+预算调整数)*100%)
	分值
	得分
（10分*执行率）

	
	项目经费总额
	
	
	
	[bookmark: _GoBack]
	
	

	
	其中：省级专项经费
	
	
	
	
	
	

	
	其他财政经费 (包括中央、地方财政补助)
	
	
	
	
	
	

	
	自筹经费 (企业自有)
	
	
	
	
	
	

	
	其他经费 (无法纳入以上资金来源的其他资金)
	
	
	
	
	
	

	主要完成情况简要说明（限500字）

	

	其他事项说明

	




专项经费到账情况表
	序号
	到账金额(万元)
	到账日期

	
	
	



			项目经费拨付情况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金额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1、该表填报内容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实际发生的项目研究经费自留及外拨情况；

	          2、承担单位类型分为：A、科研机构，B、高等院校，C、企业，D、军队单位，E、其他。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批准预算数
专项经费
	预算调整数
专项经费
	账面拨付数
专项经费
	结余数
专项经费
	拨付日期
	承担单位类型
	是否分批次拨付
	拨付次数
	是否为预算内单位

	
	（1）
	（2）
	（3）
	（3）
	（4）
	（5）
	（6）
	（7）
	（8）
	（9）
	（10）

	
	
	
	
	
	
	
	
	
	
	
	

	累计
	
	
	
	
	/
	/
	/
	/
	/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指标完成
情况是否
有佐证资
料
	佐证资料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总分
	100
	
	/
	/
	/




填表说明：
（1）各项目单位按照项目立项时签订的任务书填写表格，并按照要求上传对应佐证资料；
（2）如果省级专项经费未到账且没有开展项目相关的工作，可在“其他事项说明”中填写相关情况说明；如果开展了相关工作,则据实填报。
（3）“预算调整数”是指经省科技厅批复同意的经费预算变动金额，不包括单位内部预算调整数；
（4）“三级指标”按项目任务书“项目考核指标”中指标的目标值填写，实际完成值为该指标的完成情况，将实际完成值与计划完成值进行对比分析、自评打分。
（5）项目单位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增设适用的指标，综合考量对各项指标赋予分值，指标体系总分不得超过100分，自评结果需据实填写，最高分不得超过指标分值，满分不得超过100分。
（6）因项目类别以及研究领域不同，各科研项目的考核重点指标有区别，填表时请根据任务书目标进行核对，如果任务书中没有对应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任务，则点击“添加”，在“三级指标中”填“任务书中无考核指标”，在“分值”和“得分”中填对应的满分。分值权重为：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
（7）“是否提供佐证资料”列中选择了“是”，应上传相应的佐证材料。如实际完成值非“0”但“是否提供佐证资料”列中选择了“否”，应在“其他事项说明”中填写原因；
（8）以前年度发现的问题如有未整改到位的情况，应在“其他事项说明”中填写未整改到位的问题及原因。以前年度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科技管理部门、财政审计部门或推荐单位等在开展监督检查、绩效评价或审计巡视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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